附件1

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分值
（总分）
	方法描述

	1.机构办公场所
	10
	根据代理机构或其分支机构提供的三明市三元区、沙县区或尤溪县区域的办公场所证明材料进行评分，配备有独立的开标室、评标室的得4分；配备抽取专家室的得3分；所提供的场所中包含1间电子评标室的加2分，所提供的场所内均安装监控与录音录像系统的得1分，本项满分10分。
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并加盖比选人公章，提供不全、未提供不得分。
①办公场所须提供产权证明文件（所有人应为代理机构或其分支机构），或租赁合同（租赁单位应当为代理机构或其分支机构）；②每个场所提供实地图片并明确每个场所面积和使用功能的相关证明材料。

	2.服务团队情况
	6
	代理机构拟派出的业务负责人1名，在提供人员相关承诺（格式自拟）的基础上：业务负责人从事招标（采购）代理工作年限：3年≤工作年限＜4年的得1分，4年≤工作年限＜5年的得2分，5年≤工作年限＜6年的得3分，6年及以上工作年限的得6分。满分6分。
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提供不全、未提供不得分。
1.需提供拟派人员有效的身份证复印件、拟派人员的社保证明材料。其中：从事招标（采购）业务时间证明材料：提供有关单位（指具备招标（采购）代理资格的企业）为其缴交社保的证明材料，其从事招标代理业务时间为缴交社保的累加年限（计算周年）。
2.业务负责人未经招标人许可，不得擅自变更，代理机构须提交相关人员承诺，格式自拟。
3.提供专职人员配备表，格式自拟，注明岗位安排。

	
	4
	项目负责人具备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得4分。注：提供由国家或者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职称证复印件，否则不得分。相关证书以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系统（https://zs.cpta.com.cn/）或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https://www.12333.gov.cn/）核验为准。

	3.信用评价
	10
	根据代理机构在省级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综合信用评价分数情况，按以下标准打分：
（1）综合信用评价分数为85分以上的得10分；
（2）80分≤综合信用评价分数＜85分的，得8分；
[bookmark: _GoBack]（3）70分＜综合信用评价分数＜80分的得6分；
注：须提供省级政府采购网相关页面的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未提供或提供其他不得分。

	4.业绩情况
	20
	根据代理机构提供的2023年1月1日（含当日）至报名截止时间止（不含截止当日）承担过的尤溪县政府采购项目，按预算金额最高的采购项目，以项目预算金额功效系数法计分：
计算公式：得分=60%总分值+〔40%总分值×（该项数值－最低数值）÷（最高数值－最低数值）〕，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2位
注：1.提供其他或未提供材料的不得分，本项满分20分。需提供政府采购网站采购公告截图并注明网址、代理合同文本复印件，否则该项不得分。




